
    中華人權協會拜會最高檢察署，爭取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 

 

         中華人權協會理事長高思博、副理事長魏憶龍、主任黃素蕙，聯同師鐸獎案被害人家

屬張介能教授及生命權平等協會理事長林志豪，共五人 114 年 3 月 7 日下午前往最高檢察

署，拜會檢察總長邢泰釗，並與書記官長及六位主任檢察官進行深入會談，為犯罪被害人

爭取更多權益保障。 

    此次會談長達兩小時，充分展現檢察總長邢泰釗的人文關懷、法律素養、藝術修養及

實務經驗，以及對人權議題的高度重視。總長不僅耐心傾聽民間團體的訴求，更針對現行

司法制度中對犯罪被害人權益的忽視，提出深刻見解。他強調，司法應當追求公道正義，

犯罪被害人的權益不應被漠視，並對以下問題表達關切： 

1. 犯罪被害人法庭地位與訴訟權益遭忽視，在現行司法制度中缺乏應有保障。 

2. 非常上訴無法對被告不利，甚至案件遭駁回，反映出司法體系對被害人權益的不平衡。 

3. 傳統僵化思維導致歧視犯罪被害人人權，違背修復式正義的立法精神。 

    總長表示，期待未來能建立更完善的被害人權益保障制度，讓正義不僅體現在判決結

果，更體現在司法程序與制度設計中，逐步落實人權保障與公平正義。 

    中華人權協會及與會民間團體對此次拜會深受鼓舞，認為最高檢察署的開放態度及積

極回應，展現了對犯罪被害人權益的重視，期待未來能持續推動相關改革，讓台灣的司法

環境更加公正、人道。 

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